不予受理通知书

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：
在(2024)津0116执恢10770号案件中，贵院委托我单位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6号院（龙湖熙典华庭）8号楼11层1201号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。
[bookmark: _Toc127187892]经审查，因涉案房屋为非成套住宅，无法独立使用，因此无法形成市场价格。根据《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》第十四条规定，本机构决定不予受理。
特此通知。

联系人：陈颖，联系电话：010-82253558
专业机构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层1001康正评估，邮编：100029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（公章）
2024年12月9日  
